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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差别性是区域保险最典型的特征和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中国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差异

小、差距大的区域保险差别特征, 表明各区域趋同性的保险实践背离了差别性的客观保险需求, 并阻碍了保险业的

发展。因此,应从区域差别性的保险需求出发, 采取差异化区域保险发展战略, 以促进区域保险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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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保险差别是区域间 差异性 的外部保险发

展条件在区域保险发展实践中的客观反映和具体体

现。研究中国区域保险差别问题对保险发展的意义

在于: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保险差别

状态的分析,探讨区域保险差别的特征及其对中国

区域保险发展的影响, 揭示区域保险发展面临的主

要矛盾,从而为区域保险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客观的

实践基础和依据。

一、区域保险差别的理论探讨

(一)区域保险差别的含义。

区域保险差别是指在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 由

于内、外部保险发展条件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在某一

时点上区域间保险结构差异和保险发展水平差距,

是区域保险差异和区域保险差距的统一。

区域保险差异是不同区域间在保险结构等方面

的差别,反映不同区域保险发展的特点和特色及区

域间内在的、本质的矛盾或关系,包括在区域保险发

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

不同性质的区域保险关系, 尤其是区域间保险结构

关系以及各区域保险结构与该区域保险发展环境之

间的协调情况及适应程度。区域保险差距是从 数

量 角度反映区域间保险发展程度的差别,反映不同

区域在保险发展水平上的相差程度,通常情况下是

以发达地区保险发展水平为标准,反映落后地区与

之相比较而言的落后程度。区域保险差距是区域间

差异性的保险发展外部环境通过区域保险内部条

件,二者共同作用于区域保险发展最终在量上的反

映。

(二)区域保险差别的形成基础和理想模式。

区域保险受区域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及结构、保

险企业经营能力、保险营销模式、保险市场化程度、

保险市场结构、保险监管、保险法律、保险政策等内

部条件和区域风险、经济、社会、人口、观念等外部条

件的共同影响,区域保险的发展是区域保险内、外部

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区域保险外部条件是

区域保险发展的客观基础,是内部条件作用的依据

和方向, 而区域保险内部条件是外部条件赖以发挥

作用的载体。在大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 区域间面

临的风险不同,发展保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不

同,这在客观上使区域间产生了不同的保险需求。

区域间差别性的客观保险需求是区域保险活动的依

据和方向。因而, 区域间保险外部条件的差异性不

仅决定了区域间保险发展速度不同, 并引起保险发

展水平的差距,经济发达地区保险发展水平较高,经

济落后地区保险发展水平低,而且在客观上要求各

区域保险实践要适应差别性的保险需求并在保险发

展过程中形成区域特色, 从而形成了区域保险差别

的客观基础。各区域保险发展实践能否满足差别性

的保险需求,通过实施不同的保险发展战略,采取不

同的保险发展模式,使区域保险经营、管理及监管等

!69!



主观保险行为与客观保险需求相一致, 成为区域保

险能否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理想的区域

保险差别模式应该是:在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逐步

形成区域保险结构差异, 并允许存在一定的保险差

距,但同时在形成和保持各区域保险特色的基础上,

逐步缩小区域保险差距。即在一定的保险发展阶段

上,保险机构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保险市场结构、市

场机制、保险监管、保险政策等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

同的结构特点,表现为保险发展的 区域特色 ; 同

时,区域间在保险机构数量、规模和分布密度、保费

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保险深化程度等方面存

在一定的差距。

(三)区域保险差别的衡量指标。

在遵循指标的功能性、可量化性和数据可获得

性等选择原则并尽可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区域保险差

别的基础上, 可以采用发展水平指标、发展进程指

标、结构性指标等来分析区域保险差别状况。其中,

发展水平指标用于分析和评价区域保险发展水平的

差距程度,包括区域保费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

保险公司数量及分布密度等; 发展进程指标用于分

析和评价区域保险发展和进步程度的差别状况, 包

括区域保费增长数量及速度、保费收入的 GDP 弹

性、潜在保源转化率、保险市场化程度等; 结构性指

标用于分析和评价区域保险发展结构的差别状况,

包括区域产寿险比例、区域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

务构成比例、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结构、区域保险市场

集中度等。

二、中国区域保险差别及其特征

(一)中国区域保险差别的实证分析。

1. 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差别分析。表

1列举了 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的

各项指标值。从表中保费收入、保险密度、保险公司

数量等指标看, 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保险发展水

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性差异,中、西部地

区保险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2005

年, 东部地区保费收入分别比中、西部地区高出

2067亿元和 2344亿元,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 2. 98

倍和 4. 05倍; 东部地区分别比中、西部地区高出

380. 6元和 414. 5元
∀
。虽然从保险深度指标看, 西

部地区保险深度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但由于地区

间计算基数差距巨大, 并不能从总体上改变区域保

险发展水平东高西低的梯度性分布状态。

表 1 2005 年东、中、西部保险发展水平指标一览表

地区

名称

保费收入

数量

(亿元)

占全国

比例( % )

保险深度

( %)

保险密度

(元 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3112. 7

1045. 7

768. 7

63. 18

21. 22

15. 60

2. 93

2. 24

3. 19

622. 4

241. 8

207. 9

数据来源: 据 2005 年#中国保险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整

理而成。

2.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进程差别分析。表

2列举了 2005 年东、中、西部地区保费增长数量及

速度、保费收入的 GDP弹性、潜在保源转化率、保险

市场化程度等各项进程指标数据。从表中可看出:

( 1)东部地区保费增长数量高于中部, 中部高于西

部,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三地区之间

的差距很大, 其中东部地区保费增长量占全国保费

收入增长总额的 68. 77%。( 2)保费收入增长速度

不表现为东西梯度, 东部地区保费增长速度分别快

于中部和西部, 分别高出 5. 54 和 1. 52个百分点。

( 3)东、中、西部地区的保费收入 GDP 弹性系数普遍

不高,分别为 0. 78、1. 16、1. 04,三地区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距, 且不表现为东西梯度。三地区保费收入

GDP弹性的不同反映了各地基于当地经济规模的保

险相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中部地区保费收入的 GDP

弹性大, 说明其与适应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潜在

保险规模之间的差距小;东部地区保费收入 GDP 弹

性小,则说明该地区保险发展水平和与自身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的潜在保险规模之间的差距大,即地

区保险业并未随着地区经济规模的持续发展而表现

出相应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 应在现有较大保险

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保险资源。( 4)三地区的

潜在保源转化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东、中、西部地区

的潜在保源转化率分别为 1. 66%、2. 31%和1. 78%,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
。但三地区之间存在一

定的差距且不表现为东西梯度, 中部最高, 西部次

之,东部最低。中部地区潜在保源转化率高于东部

和西部地区, 说明其潜在保源转化为现实保险需求

的深度和程度、保险市场上供求的对接程度高于其

他地区,与潜在保源转化率低的地区相比,其实现区

域保险市场供求良性互动的程度也要高一些;东部

地区潜在保源转化率较低,则说明该地区保险发展

实际水平与自身潜在保险需求程度相适应的保险发

展水平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地区实际保险需求量与

区域保险意愿需求量之间存在差距, 应采取措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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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区域保险努力程度。( 5)从保险市场化进

程相对综合指数看, 东部地区高达 135. 52, 中部为

44. 52,西部只有 18. 21。这表明从总体上看,东部地

区保险市场化进程最快, 中部次之,西部最慢,中、西

部地区保险市场化进程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表 2 2005年东、中、西部保险发展进程指标一览表

地区

名称

保费增长

数量(亿元)

保费增长

速度( % )

保费收入 GDP

弹性系数

潜在保源

转化率

保险市场化进程

相对综合指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421. 6

96. 2

95. 3

15. 67

10. 13

14. 15

0. 78

1. 16

1. 04

1. 66

2. 31

1. 78

135. 52

44. 52

18. 21

数据来源:依据 2005 年各省市统计公报、2006#中国经济

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注:潜在保源转化率是指不同险种的实际承保数量与市

场保源拥有量之比的综合加权,可以认为是有效保险需求与

潜在保险需求的比率,在此通过保费收入和存款余额之比计

算得出。

3. 东、中、西部地区保险结构差别分析。( 1)从

产、寿险结构看, 2005 年, 东、中、西部地区产、寿险

保费的比例分别为 26. 45: 73. 55、23. 51: 76. 49 和

28. 43: 72. 57,呈现出一种寿险业务比例过高的结构

失衡状态。同时,东、中、西部地区产、寿险业务结构

差异小,各地区没有呈现出应有的与本地区保险发

达程度相适应的区域产、寿险业务结构特征, 而是表

现出了相当大的共性。( 2)从保险产品结构看,在三

地区的产险市场上,机动车辆及第三者责任险的保

费收入比例均占首位, 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

为66. 34%、73. 63%和 75. 62%; 同期企业财产保险

的保费收入比例均为 12%左右,责任保险和信用保

险、农业保险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 5. 58%、4. 02%、

6. 2%。可见, 三地区产险的险种结构比例大体一

致。在寿险市场上,新型寿险产品的保费收入比重

较高, 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分红险保费占总寿险

保费收入的比例分别是 51. 63%、59. 32% 和

41. 12% ;传统寿险的比例分别为 35. 62%、32. 41%、

42. 43%, 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的比例都比较

低,分别为 12. 35%、9. 82%、14. 43%, 三地区寿险险

种的结构比例也没有明显的差别。东、中、西部保险

市场呈现出产、寿险产品的同质性和产品结构的趋

同性。( 3)从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看,东、中、西部地

区均是以股份制形式为主, 区域保险经营主体组织

形式单一, 三地区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及其结构模式

无差异。( 4)从保险市场结构看, 2005年东、中、西

部地区的绝对市场集中度 ( CR4)分别为 72. 35%、

85. 45% 和 83. 57%
&

, 三地区均属于寡头垄断市

场
∋

,保险市场结构没有本质的差异。

4.其他方面的差别分析。区域保险差别还包括

区域间在保险经营管理、保险营销、保险法律制度和

保险监管等方面的差异。从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

情况看, 各区域保险经营主体作为总公司的分支机

构,由总公司统一集中管理, 表现为: 主要险种及其

费率由总公司统一制定, 由区域保险经营主体采取

大致相同的营销方式(即个人代理或兼业代理为主)

在各地区推广,而自身没有什么决策权;保险资金由

各总公司统一运用, 由此决定了各地区在保险经营

管理和销售模式上不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同时, 目

前没有针对不同地区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各地

区保险业统一执行国家颁布的各项保险法律制度;

各地保险业由中国保监会统一监管, 由各省、市保监

局具体负责辖区内的保险监管活动, 各区域的保险

监管模式和方式相同。

(二)中国区域保险差别特征。

总体而言,现行中国区域保险差别呈现出保险

差异小、保险差距大的特征,区域保险差别主要表现

为数量差距,即区域间在保险结构、保险经营、保险

法律、保险监管等方面呈现出趋同性,没有明显的区

域保险特色, 而在保险发展水平方面尤其是保费收

入、保险密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表明:东、中、

西部地区并没有依据其差别性的保险需求形成区域

保险特色,区域保险供给脱离了客观保险需求, 各区

域保险实践具有趋同性。

三、中国区域保险差别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差别性是区域保险最典型的特征和最基本的构

成要素。区域保险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这种客观存

在的差别性对保险运行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影响

效应则因区域保险差别的性质不同而具有双重性。

当区域保险差别主要表现为区域保险差异时,对区

域保险乃至国家保险的运行有促进作用。因为区域

保险差异是区域保险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

求而自然形成的。区域保险差异的存在一方面表现

为区域保险发展的 区域特色 , 另一方面也是区域

间保险竞争与合作的基础。区域保险差异既体现了

发达地区的优势, 也给欠发达地区造就了一定的压

力和加快保险发展的要求,由此便产生了区域间保

险竞争与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发达地区在竞争

中体现比较优势, 在竞争与合作中发挥比较优势,从

而在推动本地区保险发展的同时带动落后地区保险

发展,最终推动全国保险事业的共同发展。但是,当

区域保险差别主要表现为区域保险差距时,则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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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保险宏观调控和区域保险的发展。我国现行

区域保险差异小、差距大的差别特征决定了其必然

会对保险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主要表现在:

(一)不利于区域保险的各自发展。

由区域间不同的风险、经济、社会、人口及观念

因素共同决定的各区域保险的客观保险需求不同,

这要求各区域形成与当地保险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具

有区域特色的保险发展实践模式,区域保险供给应

与区域保险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保持平衡。然而,

现行区域间趋同的保险产品及其结构、保险服务模

式造成了区域保险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双重不

足,这直接影响了区域保险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

(二)不利于区域保险的共同发展。

区域保险的发展过程既是区域内保险竞争与合

作的过程,也是区域间保险竞争与合作的过程,只有

在区域间的保险竞争与合作过程中,才能使发达地

区充分发挥自身保险优势, 在促进本地区保险发展

的同时,带动落后地区的保险发展,从而促进各区域

保险的共同发展。我国区域保险差异小、差距大的

特征意味着区域间不具备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基础,

从而也就决定了区域间没有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可能

性与必要性。没有区域间保险竞争与合作, 区域保

险共同发展也难以实现。

(三)导致保险宏观调控陷入 效率- 差距 陷

阱。

保险虽然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为

己任, 但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利益是区域

保险活动的物质动因。由于保险资源的有限性, 使

任何区域的保险行为都构成对其他区域追求自身经

济利益的限制, 区域间各种利益矛盾会导致不同层

次和程度上的区际冲突, 这些冲突集中表现在区域

保险发展差距上。而建立在区域保险差距上的区际

冲突,增加了国家宏观保险调控的难度,使得国家保

险宏观调控不得不面对平等与效率的矛盾,陷入 效

率- 差距 陷阱, 即当国家保险宏观调控追求平等,

以缩小区域保险差距与区域间协调发展为目标时,

势必要运用行政命令强迫保险资源违反其逐利性,

从保险经济效率高的发达地区流向保险经济效率低

的不发达和落后地区, 从而在伴随着区域保险差距

缩小的同时降低了保险资源配置效率; 但如果国家

宏观调控追求效率, 以保险的有效增长为目标时, 意

味着保险资源要向经济、保险发展水平高的区域聚

集,这又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区域保险差距。

这样,政府在追求保险资源高效率与缩小区域保险

差距的过程中便陷入两难境地。

以上分析说明, 现阶段中国区域保险差别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并影响了区域保险的发展,这要求保

险监管部门和保险企业透过现行中国区域保险差别

这一客观现象,分析中国区域保险发展面临的主要

矛盾,探究矛盾形成的根源, 并采取相应的发展措

施。区域保险发展实践的趋同性与各区域客观保险

需求差别性之间的矛盾是区域保险发展面临的主要

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国保险市场的政府供给主

导型特性,即国家对区域保险的监管行为以及受国

家政府行为严格制约的区域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行

为;适应区域差别性保险需求,应采取差异化区域保

险发展战略,通过区域保险监管差异化、区域保险经

营差异化、区域保险政策差异化等措施来解决区域

保险面临的主要矛盾, 以促进各区域保险的独立发

展,进而实现各区域保险的共同发展和区域间保险

的协调发展, 最终推动整个国家保险业向更高层次

和更高形态快速发展。

(注)

∀ 以上数据均是依据国家统计局 2005 年各省、市、自治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 发达国家保费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一般为

15%以上, 而 2004年我国保费收入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

额的比例分别是 3. 86%、3. 37%、2. 96%。

& 以上数据依据#中国保险年鉴∃2006年的有关数据计

算整理而成。

∋美国产业经济学家谢勒尔教授研究认为: 当最大的

四家厂商控制了全部市场的 40%或更多时, 便很可能出现

寡头垄断行为 ;美国产业组织学家贝恩教授按绝对市场集

中度程度不同, 将寡头垄断市场分为若干市场结构类型, 当

CR4 ∗75%时为极高度集中型寡头垄断市场, 当 65% + CR4

< 75%时则为高度集中型寡头垄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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